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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临 2017-065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

山东高速章丘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拟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分别公开挂牌转让济南璞园置业有限公司

50%股权及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60%股权。 

 本次转让尚无确定交易对象，暂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审议批准，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转让行为和转让标的

评估结果已获得国资管理单位备案核准。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成交价格以最后摘牌价格为准，本次交易对公司财

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影响仅为公司初步测算预计结果，最终以交易完成

后计算为准，预计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本次股权

转让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可能存在流拍的风险，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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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高速章丘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丘公司”）

拟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所持全资子公司济南璞园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璞园置业”）50%股权，挂牌底价不低于经所属国资管理单位备案核

准的评估值 131,124.775 万元。 

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

及章丘公司向璞园置业提供的股东借款本金 79,887.15 万元及截至股权交割日

的全部利息约 15,700.44 万元（利息按年利 9.56%计算），由受让方代璞园置业

偿还。 

2、公司全资子公司投资公司拟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控

股子公司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林浩特公司”）60%股权，挂

牌底价不低于 1.248 亿元。 

投资公司向锡林浩特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本金 12,330 万元及截至股权交割

日的利息约 2,762.67 万元（利息按年利 10%计算），由受让方代锡林浩特公司

偿还。 

（二）董事会审议决策情况 

2017年 12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济南璞园置业有限公司 50%股权的议案》及《关于转让锡林

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盘活存量资产，确保实现投资收益，会议同

意，章丘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要求，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璞园置业

50%股权，挂牌底价不低于经所属国资管理单位备案核准的评估值 131,124.775

万元；公司、投资公司及章丘公司向璞园置业提供的股东借款本金 79,887.15 万

元及截至股权交割日的全部利息约 15,700.44 万元（利息按年利 9.56%计算），

由受让方代璞园置业偿还。同时，会议同意，投资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的要求，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锡林浩特公司 60%股权，挂牌底价不低于 1.248亿

元；投资公司向锡林浩特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本金 12,330 万元及截至股权交割

日的利息约 2,762.67 万元（利息按年利 10%计算），由受让方代锡林浩特公司

偿还。 

会议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挂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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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签署相关协议、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等。 

（三）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转让行为和

转让标的评估结果已获得国资管理单位核准，仍需履行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相关挂

牌程序。 

二、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标的 

1、璞园置业 50%股权，挂牌底价不低于经所属国资管理单位备案核准的评

估值 131,124.775万元；公司、投资公司及章丘公司向璞园置业提供的股东借款

本金 79,887.15万元及截至股权交割日的全部利息约 15,700.44万元（利息按年

利 9.56%计算），由受让方代璞园置业偿还。 

2、锡林浩特公司 60%股权，挂牌底价不低于 1.248 亿元；投资公司向锡林

浩特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本金 12,330万元及截至股权交割日的利息约 2,762.67

万元（利息按年利 10%计算），由受让方代锡林浩特公司偿还。 

本次挂牌转让的上述 2项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璞园置业 

（1）璞园置业基本情况 

璞园置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章丘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开发章丘上下

河地块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济南璞园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10月 30日 

公司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玉兰花园 1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帅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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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酒店经营与管

理、物业经营与管理（含房屋出租）；企业管理咨询；工程招投标代理，工程监

理；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建筑材料、苗木花卉的销售；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凭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凭资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璞园置业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璞园置业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璞园置业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 10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51,690,197.75 900,818,618.81 

负债总额 1,074,996,588.88 900,699,629.67 

所有者权益 376,693,608.87 118,989.14 

 2017 年 1-10月 2016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73,425,380.27 -49,304,299.67 

（3）璞园置业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评

估，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璞园置业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7,669.36 万元，评

估价值为 262,249.55 万元，评估增值 224,580.19 万元，增值率为 596.19%。本

次评估结合市场环境、资产特点和评估目的，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具体评

估结果如下： 

璞园置业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7年10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145,165.65  369,744.54  224,578.88  154.71  

非流动资产 3.37 4.67 1.30 38.66 

资产总计 145,169.02  369,749.21  224,580.19  154.70  

流动负债 1,189.58 1,189.58 - - 

非流动负债 107,499.66  107,499.66 - - 

负债合计 107,499.66  107,499.66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7,669.36  262,249.55  224,580.19  5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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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锡林浩特公司 

（1）锡林浩特公司基本情况 

锡林浩特公司为投资公司控股子公司，投资公司持股比例 60%，山东地矿国

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矿国际”）持股比例为 40%，主要负责锡林浩特

地区矿业项目的开发。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3月 16日 

公司地址：锡林浩特市额尔敦南路（运管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韩同福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锡矿、锌、铅、铜、银地下开采；矿产品销售；沥青制品、交通

器材、建筑材料、桥梁伸缩缝、橡胶支座、钢材、木材、水泥销售；交通安全设

施生产及安装；公路工程施工；仓储（不含危险、易制毒化学品）；市政工程、

公路工程、绿化工程。 一般经营项目：无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地矿国际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 

（3）锡林浩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锡林浩特公司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锡林浩特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 9月 30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10,975,803.95 198,332,994.72 

负债总额 259,603,121.74 227,117,755.91 

所有者权益 -48,627,317.79 -28,784,761.19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2,864,897.64 519,272.27 

净利润 -19,842,556.60 -25,931,031.12 

（4）锡林浩特公司评估情况 

根据山东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无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评估，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锡林浩特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4,862.73 万元，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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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605.41万元，评估增值 7,468.14万元，增值率为 153.58%。锡林浩特公司

60%股权评估价值为 1,563.25万元。结合评估人员现场勘查的情况及所进行的必

要的市场调研和测算，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锡林浩特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7年9月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2,277.34  2,312.67 35.33  1.55  

非流动资产 18,820.24 26,253.05 7,432.81 39.49 

资产总计 21,097.58  28,565.72  7,468.14  35.40  

流动负债 23,812.00 23,812.00 - - 

非流动负债 2,148.31  2,148.31 - - 

负债合计 25,960.31  25,960.31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4,862.73  2,605.41  7,468.14  153.58  

三、意向受让方需具备的条件 

（一）意向受让方须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

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二）意向受让方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四）意向受让方须承诺，受让股权后标的企业继续承接原有债权债务及或

有负债，履行标的企业已签订的全部合同； 

（五）意向受让方须承诺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代璞园置业及锡林浩特

公司一次性偿还转让方全部债权。 

最终受让方资格条件待山东产权交易中心进行合规性审查后确定。 

四、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挂牌转让有利于落实公司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盘活存量资产，

确保实现投资收益，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2、本次转让子公司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缩小，公司没有为璞园

置业及锡林浩特公司提供担保或委托理财。  

3、鉴于上述 2项标的股权尚处于转让过程中，预计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度经

营业绩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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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一）山东高速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决议； 

（二）济南璞园置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三）济南璞园置业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四）关于转让济南璞园置业有限公司 50%股权的法律意见书； 

（五）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六）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七）关于转让锡林浩特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60%股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27日 


